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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乳山市渔港渔船生产经营组织化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乳海发字〔2021〕53 号

各相关镇(街道),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乳山市渔港渔船生产经营组织化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乳山市海洋发展局

乳山市公安局

乳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乳山市交通运输局

乳山市应急管理局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9 月 1 日

乳山市渔港渔船生产经营组织化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健全渔船综合 管控工作体系，

规范渔港和渔船监督管理，遏制渔船违法违规 行为，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促进



我市渔业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根据《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

条例》《山 东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市范围内渔船和沿海渔港生产经营管理单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坚持“政府领导、部门监管、行业自律”的工作 原则，创新“以

渔船为核心、以渔港为抓手、以公司为主体” 的渔港渔船管理机制，实现“渔

船适航、船员适任、渔港适泊”的管理目标。

第四条 市政府统筹调度相关部门，加强对渔港和渔船管理工作的统一领

导，明确责任分工。

第五条 渔港和渔船监督管理工作纳入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

第二章 组织化管理

第六条 渔港实行市场化组织运营，成立渔业港口经营管理服务公司(以下

简称“渔港公司”),对全市渔船实施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管理和服务。

第七条 渔船应确定一处渔港为固定停靠港，接受固定停 靠渔港公司的监

督管理；除市海洋发展局指定停靠或紧急避险 情形外，渔船应在固定停靠渔港

停泊、装卸渔获物和补充渔需物资。

第八条 渔港公司与固定本港停靠渔船所有人(以下简称 “固定停靠渔船”)

签订《固定停靠港口确认书》,明确双方 权利义务，为渔船提供规范、便捷、安

全、高效的服务保障；同时，将固定停靠渔船信息报市海洋发展局备案。渔船所

有人与固定停靠渔港公司签订《管理服务协议》, 服从渔港公司的监督管理；同

时，将固定停靠渔港信息报市海洋发展局备案。

第九条 渔港公司主体责任



1.做好渔港照明、监控、环保、环卫、消防、宣传等方面的日常维护保养；

2.做好渔港日常值班、值守；

3.做好渔港进出车辆登记、疫情防控和停车管理；

4.做好渔港与港池环境卫生清理工作，配齐防污染设施， 做好固体废弃物、

废油、废水等污染物收集等港口服务，防止渔港和港池污染，保护渔港与港池环

境；

5.做好进港加油车辆资质审核、登记；

6.与市海洋发展局一同做好渔船进出港登记和报告工作；

7.科学做好停港渔船日常调度工作；

8.伏季休渔期间优先安排船籍港渔船休渔停靠；

9.不得为“三无”船舶提供港口服务。

第十条 渔船主体责任

1.船舶证书齐全有效，并随船携带；

2.消防、救生、通讯、导航、船位监控等设备齐全有效；

3.船员配备符合标准，船员持有有效证书；

4.遵守渔船进出港登记和报告制度；

5.接受市海洋发展局和渔港公司对进出港渔船开展核验和检查工作；

6.按照核准的航区、作业海区、作业方式合法生产经营；

7.遵守禁渔期相关管理制度；

8.配齐防污染设施，保护海洋环境；

9.做好渔船疫情防控。

第十一条 渔港公司应为渔船提供(但不限于)装卸渔获物、补充渔需物资，



并收取相应费用。

第十二条 渔船进出港登记时，渔业执法机构与渔港公司 共同查验渔船所

有证书证件原件、船员居民身份证及船员证书原件。港内渔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禁止其离港，督促整改。

(一)未办理进出港登记和报告；

(二)未提供渔船证书证件原件或提供的渔船证书证件失效；

(三)船员配备不齐或不适任，或无法提供有效的船员身份证明及船员证书原

件；

(四)安全、消防、通讯、救生等设备不全或无效；

(五)装载违规渔具、非法载客、载运违禁物品；

(六)丢弃固体废弃物或排放污油、污水等污染港内环境；

(七)渔船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海上航行作业时，接到大风预警及恶劣天气预 报时，市海洋发

展局通知固定停靠渔船立即返港或就近靠港避风。

第十四条 伏季休渔期间，渔港公司应当优先安排船籍港 渔船休渔停靠，

未经市海洋发展局批准，不得允许应休渔船离港和接纳外地渔船停靠。伏季休渔

期间，渔船因坞修、避风等原因需要到其他地方 停泊的，渔港公司应按规定上

报市海洋发展局，并负责督导渔 船全程开启安全通导定位设施；坞修、避风等

结束后，应督导渔船立即返回原渔港停靠休渔。伏季休渔期间，发现有渔船未经

批准进港停靠、应休渔船失联或擅自离港等情况，渔港公司应立即报告市海洋发

展局。

第十五条 渔港公司应积极配合公安、人社、交通、海洋 发展、应急、市



场监管、海警、海事、消防等相关部门，对渔港或渔船开展相应管理工作。

第三章 监管与处罚

第十六条 各涉渔镇(街)应注重渔业组织化和渔船包保责任制相结合，依托

渔港开展渔船包保工作。公安、人社、交通、海洋发展、应急、市场监管、海警、

海事、消防等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注重结合渔业组织化做好渔港或渔

船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渔港公司违反有关规定，依法应予处罚的，由市海洋发展局依法

作出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渔船航行、停泊、作业违反有关规定的，由市海洋发展局或其他

有关部门、执法机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渔船未经批准进入他国管辖海域进行捕

捞的，由市海洋发 展局和其他有关部门、执法机构按照法定职责依法查处；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渔港”指我市沿海符合相关条件要求，满足大中型

渔船停泊的人工渔港。本办法所称“渔船”是指我市纳入国家和省渔船数据库管

理的 12 米及以上渔船。

第二十条 12 米以下渔船参照本办法实施管理。

第二十一条 省内非本市渔船进出我市渔港，按照国家和 省有关法律法规执

行。外省渔船进出我市渔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